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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13

、

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8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6日召开了公司2020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25,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的回购总金额，及不超过人民币45.00元/股的回购

价格，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3月27

日发布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0-026），有关回购股

份的进展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4月3日、2020年5月7日、2020年6月2日及2020年7月2日发

布的相关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7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了公司A股股份5,946,10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63%，购买的最高成交价格为44.88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

38.95元/股，已使用的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243,422,582.17元（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

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实

施回购股份方案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4日

证券代码：

000513

、

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82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截至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之股份发行人证券变动月报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

上市规则》关于股份发行人的证券变动月报表的披露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十六章境内外上市事务的相关规定，特此披露公司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

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截至2020年7月31日止之股份发行人的证券变动月报表，

供广大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4日

证券代码：

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

2020-042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积成电子” ）控股子公司青岛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

岛积成” ）的全资子公司山东积成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积成仪表” ）为青岛积成提供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的最高

额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主要用于青岛积成办理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投标保函等业务，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主体均为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法人主体，积成仪表已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青岛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288号青岛软件园3号楼601室

法定代表人：杨志强

注册资本：10,46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系统集成的研发、生产、销售、培训及技术咨询（不得在此处生产）、技术服务；水

表、燃气表、热能表、水质仪表及其检定校验装置和自动化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培训、安装、调试、维修；城市公用

事业（供水、燃气、供热）和能源系统的设计、建设、管理及技术咨询，自动化和信息化系统的设计、建设、施工、维护及服

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积成电子 74,024,478 70.72

2 韩飞舟 9,149,422 8.74

3

济南积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525,131 4.32

4 张德霞 3,843,012 3.67

5 张 波 3,200,978 3.06

6 李清峰 1,690,917 1.62

7 耿生民 1,260,000 1.20

8 张善亮 1,165,534 1.11

9 赵金洋 630,382 0.60

10 杨志强 600,000 0.57

11 其他股东 4,580,146 4.38

合计 104,670,000 100.00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9,501.53 46,010.02

负债总额 15,965.52 11,447.99

净资产 33,536.01 34,562.02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31,406.48 2,093.42

利润总额 4,741.79 -113.92

净利润 4,213.04 -111.69

上述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积成仪表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路支行于2020年7月31日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包括：被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0年7月23日至2021年7月23日期间办理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

民币3,000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主合同债务履行

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四、担保事项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积成生产经营稳定，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到期偿还债务的能力。 积成仪表作为青岛

积成的全资子公司，为青岛积成的银行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除本次担保事项外， 积成仪表无其他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0年7月31日，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1,

933.85万元（该担保余额为上年度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具体债务产生的担保责任余额，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和银行

承兑汇票等），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0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单

位提供担保的情况，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3日

证券代码：

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

2020-043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福建奥通迈胜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将为控股子公司福建奥通迈胜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通迈胜” ）提供不超过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担保，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2019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该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在担保额度有效期内的任意时点公司为奥通迈胜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超过5000万元。具体担保期限为自奥通迈胜依具体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福州奥通迈胜投资

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将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建奥通迈胜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20-02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福建奥通迈胜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E区5号楼

法定代表人：林建锋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力自动化及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物联网软硬件产品、电气机械及器材、建筑智

能化系统、企业能源管理系统、计算机系统及软件、仪器仪表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咨询；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 70.00

2 福州奥通迈胜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1,500.00 30.00

合计 5,000.00 100.00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4,716.92 22,509.47

负债总额 13,476.34 11,841.7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11,240.58 10,667.75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15,034.19 926.93

利润总额 -2,088.90 -579.30

净利润 -1,825.35 -572.83

上述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进展及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2020年7月31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福州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合同的主要内容包括：担保的主债权为奥通迈胜与兴业银行福州分行在2020年7月31日签订的《额度授信合同》项

下债权；公司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

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述保证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公司同日与福州奥通迈胜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签署《反

担保协议书》，由福州奥通迈胜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为上述具体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7月31日，公司为奥通迈胜实际担保余额为1,933.85万元（该担保余额为上年度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项下具体债务产生的担保责任余额，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等），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资产的1.0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3日

证券代码：

300136

证券简称：信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20-051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577.1328万股，约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0.6%。

2、本次回购注销涉及人数175人，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1.71元/股。

3、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

销手续。

4、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68,639,966股变更为962,868,638股。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6年9月27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案）》。

2、2016年12月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拟授予激励对象总数为 241人,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基层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000�万股。

3、2016年12月22日，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通过《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

4、2017年2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同意确定2017年2月23日为

授予日，由于《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部分激励

对象由于离职等其他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激励资格，不符合作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因此，本次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人数由241名调整为231名，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由2000万股调整为1996.6万股。 本次股权

激励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3月10日。

5、2018年4月1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

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因公司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解除限售的业绩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

对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31名激励对象获授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65.5334万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因黄光彬、刘梁平等25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除上述因业绩

不达标而回购注销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之外，公司拟对其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共61.3333�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共回购注销

726.8667万股限制性股票。

6、2018年6月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

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因公司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解除限售的业绩条件，公司董事会决

定对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31名激励对象获授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65.5334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经公司积极沟通和挽留，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

份回购注销的议案》中的一位离职员工经审慎考虑后决定撤销离职申请，因此保留该名员工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16.6667万股限制性股票。 此外，截至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召开前，新增8位离职人员。为此，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由25名调整为32名。因离

职不符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由

61.3333万股调整为58.4万股。 因此，除上述因业绩不达标而回购注销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之外，公司拟对32位离职人员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合

计58.4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合计回购注销723.9334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8年6月27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

购注销的议案》。

2018年9月19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完成上述723.9334万股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

7、2019年4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股权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共回购注销695.5338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9年5月22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2019年7月18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完成上述695.5338万股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

8、2020年4月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股权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共回购注销577.1328万股限制性股票。

2020年5月13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0)第ZE10076号《审计报告》，公

司201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约为9.26亿元，公司2019年的业绩未达到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

除限售条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对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75名激励对象获授的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771,328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共回购注销5,771,328股限

制性股票。

同时，上述激励对象就其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取得的公司2016年度和2017年度现金

分红未实际派发，而是由公司代为收取。

公司2018年度未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故本次回购价格不因派息而做调整。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11.71元/股，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以授予原价回购，如下：

5,771,328*11.71=67,582,250.88元，共计人民币67,582,250.88元。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57,049,879 16.21% -5,771,328 151,278,551 15.71%

02�股权激励限售股 5,771,328 0.6% -5,771,328 0 0%

04�高管锁定股 150,900,386 15.58% 0 150,900,386 15.67%

05�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378,165 0.04% 0 378,165 0.0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811,590,087 83.79% 0 811,590,087 84.29%

三、股份总数 968,639,966 100% -5,771,328 962,868,638 100.00%

上述变动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信息为准。

四、验资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5月28日出具了《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E10366号），审验了公司截至2020年5月19日止变更注册资本及股本

的情况，认为：截至2020年5月19日止，公司已实际支付5,771,328股的回购款人民币67,582,250.88

元，减少股本5,771,328.00元，减少资本公积61,810,922.88元。 截至2020年5月19日止，变更后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962,868,638.00元、股本为人民币962,868,638.00元。

五、减资公告相关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7），自减资公告发布45日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异议。

六、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管理

层及核心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日


